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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回土地预付款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经过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方”）曾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定：为实施《全生物降解复合改性专

用树脂及其制品试制》 项目作前期准备， 拟受让临安市太湖源工业功能区土

地，以每亩不超过

２０

万元人民币征用约

１６０

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支

付给临安市太湖源镇政府（以下简称“乙方”）出让土地预付款

２

，

５００

万元，已取

得

６０

，

０３４

平方米（约

９０．０５

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际受让价格

３００

元每平

方米），其余尚未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部分土地尚未出让给本公司，太

湖源镇政府多收本公司土地款项

６

，

９８９

，

８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公司与太湖源镇政府经平等、友好协商，签署了《协议书》，

对公司该部分土地预付款等事项进行处理。

二、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１

、 乙方同意归还甲方预付土地款

６

，

９８９

，

８００

元及相关利息等费用共计

１

，

１２０．５

万元人民币（即壹仟壹佰贰拾万伍仟元人民币）。

２

、乙方承诺在甲方与浙江万马集团电子有限公司签订正式资产转让协议

的前一天，以现金方式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第一条所约定的款项。若乙方未履行

此条款，则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３

、乙方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了履行付款义务后，甲乙双方在

２００７

年所签

订的《入区协议书》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已终止，且双方再无任何遗留纠纷。

４

、本协议任何乙方违反协议约定，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三、本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通过对上述土地预付款等事项的处理，有利于公司减少财务风险，并

回笼资金。 该事项完成后，公司预计将增加

２０１２

年度收益

４２０

万元左右。

公司将对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做好持续性的信息披露，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临安市太湖源镇政府签署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甲方”）与浙江万马集团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马电子”、“乙方”）经友好

协商，在临安市共同签署了《资产转让意向书》（以下简称“本意向书”）。本公司

拟向万马电子转让本公司位于临安市太湖源镇青云村的宗地面积分别为

１９

，

５０７

平方米 （宗地号

００９－００１－６８９

）、

３６

，

７００

平方米 （宗地号

００９－００１－７３９

）、

３

，

８２７

平方米（宗地号

００９－００５－６６１

）的三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上述

宗地上的在建工程（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２

、该交易事项尚须双方进一步洽谈后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根据

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概况：

名称：浙江万马集团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临安市太湖源镇金岫村（万马工业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３０１８５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７

法定代表人：盛涛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邮电通信器材、系列通信电源、电力

器材、防雷保护系统、电子通讯设备、通信电缆光纤光缆；一般经营项目：货物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浙江万马电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盛涛

（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２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关系

万马电子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５％

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任何关系。

３

、万马电子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１６０

，

８００

，

７９６．７９

元；所有者（或股东）权益

４６

，

５５８

，

６４４．７９

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０

，

２９５

，

４４４．０４

元；

利润总额

１３

，

９４９

，

４７４．４０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１

、标的资产中土地基本情况

（

１

）、宗地

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临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７４０

号，宗

地位于临安太湖源镇青云村， 宗地总面积

１９

，

５０７

平方米。 宗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

２

）、宗地

２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临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６８７７

号，

宗地位于临安太湖源镇青云村，宗地总面积

３６

，

７００

平方米。宗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土地使用期限至

２０６０

年

９

月？

６

日止。

（

３

）、宗地

３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临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６４

号，

宗地位于临安太湖源镇青云村，宗地总面积

３

，

８２７

平方米。宗地用途为（工矿仓

储用地）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土地使用期限至

２０６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

２

、标的资产中在建工程的基本情况

（

１

）、甲方与杭州南洋钢结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签署《钢结构承揽

合同》，约定新建钢结构厂房一幢，总面积

１７

，

６８８．５

平方米。 该工程甲方已经支

付工程款共计

６

，

４１８

，

３９８

元，目前该工程尚未竣工决算。

（

２

）、甲方与杭州临安荣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签署《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建设车间厂房及厂区围墙。 该工程甲方已经支付工程款

共计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目前该工程尚未竣工决算。

（

３

）、甲方与杭州临安荣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签署《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建设青云区块食堂，二层框架结构，设计建筑面积

１

，

８０９

平方米。 该工程甲方已经支付工程款共计

５４０

，

０００

元，目前该工程尚未竣工决

算。

（

４

）、除已经支付的上述工程款外，甲方为上述在建工程的建设另行支付

了测量费、勘测费、设计费、评估费、施工图审查费、监理费、档案保管费、房租、

桩基检测费以及人工成本等其他所有费用（以下合称其他费用）总计

２４４

，

９５７

元，应付

５７

，

５５４

元。

（

５

）、上述在建工程的三证（土地使用权证、施工证、规划许可证）甲方尚在

办理过程中。

３

、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标的资产中三宗土地账面原值

１８

，

５８０

，

３１１．２０

元， 累计摊销

５４９

，

２５２．６３

元，账面净值

１８

，

０３１

，

０５８．５７

元；在建工程账面原值

１１

，

０２９

，

４６８．５０

元，账面净值

１１

，

０２９

，

４６８．５０

元。 标的资产合计账面净值

２９

，

０６０

，

５２７．０７

元。

（二）、本公司本次拟出售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资产定价原则

（

１

）、甲方同意将本意向书项下的三宗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全

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土地及在建工程。甲方因转让上述土地及在

建工程所需交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并在签订正式土地及在建工程转让合同

时计入转让价格。

（

２

）、三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不含在建工程）为

３０

万

元

／

亩，此价格为净价格。

（

３

）、在建工程的转让的净价格，由双方按以下原则确定：根据工程现状，

已竣工决算的工程按决算金额确定，未竣工决算的工程由乙方负责继续建设，

已建工程量结合甲方与施工方签订的合同、工程联系单等相关因素，经第三方

审计并由甲方、乙方和施工方确认同意的工程决算书结算。

（二）交易协议的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等

１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由双方按照协议生效后在一定期限内一次性付清的原

则在签订正式资产转让协议中约定。

２

、预付款

乙方同意在本意向书签订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作为本

次资产转让的预付款。

除非双方就本意向书约定的交易另行商定期限，否则，如果双方无法在约

定时间内签订正式资产转让协议，转让标的资产的，则甲方应向乙方全额返还

上述预付款， 且最迟返还预付款的日期应不晚于本意向书签订之日起的第

６５

天。

３

、标的资产相关资料的交付及手续的办理

在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

２

个月内，甲方负责办妥在建工程的建设审批手续

（包括但不限于办妥三证等手续，但以依法需要为限）。

（三）双方的保证：

１

、甲方的保证

（

１

）、 甲方及其签署人应保证其出售资产行为能够获得其权力机构的批

准。

（

２

）、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至正式转让转让协议签署后更名过户手续完成

之日，三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存在抵押、查封、第三人的优先权或

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也不存在未按出让协议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

利用土地的情形，不存在被收回或被收取闲置费的情形，亦不存在违法违规用

地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

３

）、在建工程不存在其他应付未支付的任何款项或债务，亦不存在抵押、

质押、查封或其他任何形式不利负担或限制。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至正式转让

协议签署后更名过户手续完成之日， 在建工程不会产生或增加任何另外的债

务或抵押、质押、查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不利负担或限制。

（

４

）、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与在建工程的施工单

位签署任何协议、合同、补充协议、承诺书、联系单、结算书等任何具有约束力

的法律文书。

（

５

）、在标的资产更名过户手续完成之日之前所产生的争议、诉讼或仲裁、

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引起的争议、诉讼或仲裁、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均由甲

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费用及责任，由此导致乙方的损失甲方应赔偿。

（

６

）、截至本意向书签订之日，除附件

６

（标的资产资料复印件及其他涉及

三宗土地以及在建工程相关所有资料）所列外，不存在任何可能引起上述在建

工程成本增加的资料。

２

、乙方的保证

（

１

）、乙方及其签署人签署本意向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乙方具备

履行本意向书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的一切必要的权利及能力， 履行本意向

书不违反乙方章程或内部规则的任何条款。

（

２

）、乙方确保履行本意向书项下的全部义务。

（

３

）、如违反上述承诺和保证，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因此所受到的一切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有关的利息、违约金、罚金及诉讼或仲裁费用、律师费等）。

（四）、特别约定

双方明确知道，根据本意向书的约定，一旦标的资产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

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三证），双方应在条件满足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签订正

式土地及在建工程转让协议，正式办理上述土地及在建工程的转让手续。 （不

含因甲方延迟支付工程款或其他费用等违约行为产生的利息、 滞纳金、 违约

金、罚款等费用，该等费用仍由甲方承担）。

五、本次拟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拟转让资产的目的

本次拟转让的资产，是本公司为实施《全生物降解复合改性专用树脂及其

制品试制》项目作前期准备而进行的土地储备和房屋建设，现根据企业实际发

展需要，公司暂不计划向

ＰＢＳ

制品行业拓展，因此，为盘活存量资产，增加流动

资金，降低财务费用，本公司拟将其对外进行转让。

２

、拟转让资产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中，本公司尚需在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

２

个月内负责办

妥在建工程的建设审批手续，该事项是否能够如期完成，以及期间还会发生何

种变化，目前均无法确定，故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本公司与万马

电子签署正式资产转让协议，实现资产转让，本公司预计将增加

２０１２

年度收益

８００

万元左右。

因该交易事项尚须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将对上述事项进

展情况做好持续性的信息披露，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与万马电子签署的《资产转让意向书》；

２

、三宗土地的土地证复印件；

３

、万马电子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等。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１

、

９００９３３

证券简称：华新水泥、华新

Ｂ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９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特

１

号国际企业中心

５

号楼公司

武汉业务中心

１

楼

４

号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陈木森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股份登记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计

１１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计

５４４

，

２８４

，

４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８．１９％

。 其中，

Ａ

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共

９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计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３７．１７％

；

Ｂ

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共

１０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计

１９６

，

５９２

，

６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１．０２％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为进一步改善公司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

低公司融资成本，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目前债券市场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公司拟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具体方案为：

１

、发行规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未经审计所有者权益合计数为

６

，

６３３

，

８９７

，

１７０

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２８

，

０９９

，

９２８

股，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２３

号《验资报告》，经审

验，净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７４２

，

８８７

，

５５１

元。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３３．５

亿元，分期发行，其中

首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剩余数量自核准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发行完

毕。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

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４

，

１９３

，

２３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５０１

，

４９０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股东配售。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４

，

１９３

，

２３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５０１

，

４９０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３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７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

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

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４

，

１９３

，

２３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５０１

，

４９０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４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改善债务结构、补

充流动资金及并购等，具体募集资金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

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４

，

１９３

，

２３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５０１

，

４９０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５

、上市场所

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

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

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４

，

１９３

，

２３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５０１

，

４９０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６

、担保条款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４

，

１９３

，

２３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５０１

，

４９０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７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公司债发行届满

２４

个月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４

，

１９３

，

２３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５０１

，

４９０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８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及《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届时

的公司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及调整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担保方案等；

（

２

）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聘请中介机构，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３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

４

）制定、批准、签署、修改、公告与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各项法

律文件，并根据审批机关的要求对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补充或调整；

（

５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６

）根据相关证券交易场所的债券发行及上市规则，办理本次公司债券

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

（

７

）办理与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８

）本授权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李叶青先生为本次

发行的获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

有关的事务。上述获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

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公司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处理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上

述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４

，

１９３

，

２３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５０１

，

４９０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９

、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

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４

，

１９３

，

２３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６９１

，

７４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５０１

，

４９０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二）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绩效单位激励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３

，

８８８

，

０１２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８％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４７

，

５８５

，

６６６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１９６

，

３０２

，

３４６

股、弃权

９１

，

２０４

股、反对

０

股。

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股东持股

３０５

，

２２４

股（其中

Ａ

股

１０６

，

０８０

股，

Ｂ

股

１９９

，

１４４

股），已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韩菁、唐凡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３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金城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三年亏损，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暂停上市。

２０１１

年，公司在凌海市政府主导下，围绕争取恢复上市进行了一系列工

作。与盘锦金海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获得了债务重组收益；解除

为锦州彩练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锦州彩练新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担

保责任，冲回已计提的预计负债；收回金城造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欠款，

冲回坏帐准备金。上述事项可增加

２０１１

年利润约

２８２０４

万元，为公司扭亏为盈

创造了条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进行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

２０１１

年盈利

４０００

万元

至

４５００

万元。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披露《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如

２０１１

年盈

利，公司将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如

２０１１

年亏损，

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

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电发能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共同签署《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公司合资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将与

合作各方共同设立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推进珠海港

高栏港区神华煤炭储运中心项目的建设。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一次性支付一期项目资本金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神华

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设立完成。

根据合资公司的出资安排。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自有资金一次性

支付二期项目资本金人民币

１８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公司以自有资金一次

性支付三期项目资本金人民币

１８０００

万元。 至此，公司对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

码头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出资已全部完成，总计人民币

３９０００

万元，公司

持有其

３０％

股权。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与

ＳＡＴＣ

签署制造

及销售相关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

ＳＡＴＣ

”或“赛康” ：

Ｓａｔｃ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为

ＳＡＴＣ

，为特拉

华州注册的公司

“

ＰＧＩＬ

” ：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ＧＡＬＡＸ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国长城计算机（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长城易拓”：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逆变

器的生产制造

一、概述

为进一步加强与

ＳＡＴＣ

的合作关系，稳定

ＰＧＩＬ

未来几年的光伏逆变器订单，拓展长城易

拓逆变器业务， 本公司的下属公司

ＰＧＩＬ

和长城易拓分别与

ＳＡＴＣ

签署 《合同制造协议》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非独家销售、 市场和分销协议》（

Ｎｏ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ａｌｅｓ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此等协议为下属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类别的合同，

协议双方非为关联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

Ｓａｔｃ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

、注 册 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干船坞大道

２５

号

３

、首席执行官：

Ｓｔｅｖｅ Ｒｈｏａｄｅｓ

４

、已发行普通股本：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发行的普通股为

１１７

，

９１１

，

２７８

股，每股面

值为

０．０１

美元。

５

、主营业务范围：高效光伏逆变器、世界级基础技术的研究；提供创新的功率转换解决

方案、公共事业级可再生能源电站系统设计方案。

６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１７

，

３３０ ５

，

２５４ ５

，

４２９

净利润

－１

，

１８２ －２

，

９８７ －１

，

３２０

总资产

１５

，

６００ ４

，

８７０ ３

，

６９０

净资产

４

，

８００ －１

，

４００ －９２０

７

、

ＳＡＴＣ

目前与本公司前十大的其他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

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同制造协议》

１

、协议主体：

ＰＧＩＬ

及

ＳＡＴＣ

２

、定价依据：根据市场情况，按实际材料成本和附加增值系数（包括劳动力费率、经常

性费用和利润因素）进行合理计算而确定。

３

、交易主要内容：

ＰＧＩＬ

（含其附属公司）根据

ＳＡＴＣ

发出的采购订单制造产品，并向其销

售其所订购的产品。

ＰＧＩＬ

根据采购订单而用于产品制造所需要的的所有部件和组件均应从

ＳＡＴＣ

提供的供应商中采购。

４

、其他：

（

１

）协议项下的所有材料支付和报价均以美元进行。 如

１２

个月内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

汇率波动超过

５％

，双方同意进行适度调整。

（

２

）协议双方应确立一种成本缩减方案，以便在生产的各个方面和产品供应方面开发

和促进成本缩减，包括但不限供应链、本地采购、劳动效率、设计改进、货运、包装、物流、质

量和业务流程等方面缩减成本。

（

３

）协议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

５

年，期限届满后双方同意有条件续约。

（二）《非独家销售、市场和分销协议》

１

、协议主体：长城易拓及

ＳＡＴＣ

２

、定价依据：根据市场情况，本着公平互赢的原则协商确定。

３

、交易主要内容：

（

１

）根据该协议，长城易拓将成为

ＳＡＴＣ

的经销商，在中国大陆和蒙古和

ＳＡＴＣ

共同努力

销售一定数量及一定规格的光伏逆变器，双方计划首批销售合计约

６０ＭＷ

的赛康

ＰｏｗｅｒＧａｔｅ

Ｐｌｕｓ

系列逆变器（包括

２５０ＫＷ

和

５００ＫＷ

的产品）。

（

２

）就协议项下的长城易拓所售产品而言， 长城易拓需向

ＳＡＴＣ

支付适当的技术提成

费，并可依据年销售额适当调整。 如

ＳＡＴＣ

放弃该部分产品的技术提成费要求，销售产生的

利润扣除相关费用后由双方各享

５０％

。

４

、协议期限：协议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

５

年，经双方协商后可以延长。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为了综合利用本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本地影响力和生产制造优势以及

ＳＡＴＣ

逆变器技

术产品的竞争力， 拓展全资子公司长城易拓在制造、 销售及系统集成服务方面的业务，

ＰＧＩＬ

和长城易拓分别与

ＳＡＴＣ

签署了 《合同制造协议》（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非独家销售、市场和分销协议》（

Ｎｏ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ａｌｅｓ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鉴于长城易拓以往业务均主要为制造加工逆变器，上述交易有利于满足

ＰＧＩＬ

和长城易

拓的日常整体运营需要，且有利于拓宽长城易拓的业务范围，提升公司未来在国家太阳能

电站建设和蒙古的新能源建设等项目中的综合竞争力。

２

、本次合作项下的光伏逆变器的销售及制造业务的发展为双方的合作意愿，计划销售

的数量能否顺利实施完毕还须依赖国内及蒙古在太阳能利用方面的政策导向及其宏观经

济环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１

、

ＰＧＩＬ

与

ＳＡＴＣ

的《合同制造协议》

２

、长城易拓与

ＳＡＴＣ

的《非独家销售、市场和分销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５

股票简称：

ＳＴ

精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实施委托理财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充分利用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

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实施委托理财项目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告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委托理财事项。

公司第一次、第二次委托理财均已到期并收回本金及收益，第三次委托理

财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到期。 现将公司第四次委托理财事项具体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申请购买招商银行武汉东湖支行代销的“招商银行点

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５１１７４

号理财计划”。

金额：人民币

３８００

万元。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５１１７４

号理财计划

起止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９％

。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仅限于银行发行的短期、保本理财产

品，能够充分控制风险，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并能够提高自有资金的

使用效率，获得合理收益。 截止本公告，公司无其他未披露的委托理财事项。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天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及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因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披露

２００６

年年报后暂停上市交易，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股票正式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通知暂停上市。 现就公司恢复上市以及股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布了《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深圳证券交

易所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正式受理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

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

１４．２．１５

条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将作出是

否核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目前， 公司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相关

资料，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股改进展情况

１

、相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了股权

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经表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得通过。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对此进行了披露。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了股

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经表决，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得通过。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对此进行了披露。

２

、股权分置改革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尚未收到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再次启动股权分置改

革程序的书面动议。

３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４

、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９

股票简称：

ＳＴ

黑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

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触及涨幅限制，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２

、经向本公司控股股东、间接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询证，除已披露的

本公司间接股东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所持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１００％

权益将划转给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其他下属全资企业、但相关权益划转还需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外，本公司控

股股东、间接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止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三个月内不存

在股权转让、资产重组等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三个月内除已披露的间接

股东将发生变化事项外，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认真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


